
1 
 

证券代码：002308       证券简称：威创股份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59 

 

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逾期未付的公告 

 

 

 

 

一、股权转让交易概述 

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2 月 2 日召开第五

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与刘可夫、回声签订协议的议案》，

同意公司与刘可夫、回声签订《协议书》，对原《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刘可

夫、回声关于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的部分内容作出变更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2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转让北京可儿教

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4）。 

根据《协议书》的约定，公司已收到第一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捌仟万元整（小

写：￥8,000.00 万元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25 日于巨潮资讯网披

露的《关于收到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17）。 

根据《协议书》的约定，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（小写：

￥2,000.00 万元），应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前支付，该笔款项已逾期。此后，

仅回声在 2021 年 3 月 24 日和 25 日分两次、每次 10.00 万元合计共向公司支付

了 20.00 万元，故公司就刘可夫、回声逾期未付股权转让款事项于 2021 年 6 月

7日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法院已受理，案号为（2021）京 0105民

初 71744 号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3月 25日、2021年 8月 11日在

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逾期未付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2）、《关于公司对刘可夫、回声提起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1-064）。 

根据《协议书》的约定，第三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叁仟万元整（小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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￥3,000.00 万元），应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前支付。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1

日向刘可夫、回声发出催促还款的《法务函》，但刘可夫、回声仍未支付前述款

项。公司就刘可夫、回声逾期未付股权转让款事项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递交

了《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》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2 年 6 月 11 日签

收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 3月 16日、2022年 6月 14日在巨潮资讯

网披露的《关于转让股权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6）、《关于公司对

刘可夫、回声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6）。 

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22）京

03民初 611号《应诉通知书》及刘可夫、回声作为原告提出的《民事起诉状》，

刘可夫、回声就北京可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相关事项提起诉讼。具体内

容详见公司 2022年 11月 22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2-056） 

二、转让款的进展情况 

根据《协议书》的约定，第四笔股权转让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（小写：

￥1,500.00 万元），应于 2022年 12月 25 日前支付，截至本公告日刘可夫、回

声仍未支付前述款项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目前，第四笔股权转让款逾期未对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造成实质性影响。由

于相关诉讼还在进行中，公司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。

公司后续将继续关注前述事项进展，根据款项回收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不能完全排除对方不按协议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风险。 

公司将依法依规及时披露相关进展，敬请投资者关注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2 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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